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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协议书 

本协议书由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委托人”)为一方，与华设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试验检测人全称）(以下简称“试验检测人”)为另一方共同订立。 

鉴于委托人已委托试验检测人为常州市武进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提升工程花海大道

（嘉成路-湟村线）提供检测服务，并已接受了试验检测人就此提出的投标文件，为明确双方在合

同期间的义务、责任、权力和利益，兹就以下事项达成协议： 

1、本项目采购内容为：主要对施工范围内的常规项目检测、动静载试验及其它技术服务等。

具体包括： 

（1）按规定频率（即发包人批准的频率）对所有项目进行质量抽检；对标准试验进行抽查复

核抽检；检查关键工程的工艺性试验；对监理人和施工承包人工地试验室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和

指导；对工程质量缺陷、质量事故进行检查、报告；配合发包人进行日常现场质量管理、月度检

查、季度考核工作；制定交工验收质量检测工作方案，对工程质量是否合格进行检测，出具交工

验收质量检测报告等； 

（2）提供路面技术服务工作，包括混合料目标配合比设计、混合料生产配合比设计、试拌试

铺技术指导、路面施工质量巡查、技术培训等现场技术服务； 

（3）动静载试验：选取代表性的桥跨进行试验； 

（4）排水管道视频检测：对全线排水管道进行 CCTV视频检测工作； 

（5）BIM+GIS试验管理系统的应用，包括对力学、沥青等各类试验仪器采集监控等； 

（6）负责本项目平安工地、品质工程创建等统筹工作，负责现场安全咨询工作。 

2、下列文件应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1）本合同协议书及附件（含合同投标中澄清文件）； 

（2）成交通知书； 

（3）投标书（含受托人在评标期间递交和确认并经采购人同意的对有关问题的补充资料和澄

清文件等，如果有）； 

（4）合同条款（含补遗书中与此有关部分，如果有）； 

（5）投标人须知（含补遗书中与此有关部分，如果有）； 

（6）报价清单； 

（7）投标文件其它组成部分； 

（8）构成本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3、上述文件均指适用于本合同的文件，并将互相补充，若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上述顺

序在先者为准。 



 

 
 

- 3 - 

4、本项目签约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伍佰捌拾壹万捌仟元整（￥：5818000）。项目负责

人：谢强。 

5、现场服务期：现场服务期 30个月（913日历天），后续服务期：本项目缺陷责任期 2年，

中标人按相关规定进行缺陷责任期和交竣工验收期的服务。 

6、作为对本合同工程的实施和完成的报酬，采购人在此立约，保证按照合同文件规定的时间

和方式向试验检测人支付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签约合同价款的 10%。按季度

付款，每季度支付合同金额的 8%；交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到合同金额的 80%（同时扣回开工预付款）；

交工验收合格一年后支付到合同金额的 97%，缺陷责任期满付清余款（不计利息）。 

7、由于委托人按本协议书第 6 条所述给试验检测人支付合同价款，试验检测人在此立约：

保证在各方面按合同文件的规定承担全部合同规定的工作。 

8、本合同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9、本协议书由双方签章后生效。合同费用结清后失效。 

 

 

 

委托人：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人民政府（签章）试验检测人：华设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章） 

地址：                                   地址： 

邮编：                                   邮编： 

电话：                                   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